
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黃雨涵
電話：02-7712-9126
電子信箱：tiffany110688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1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資(六)字第1130060751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簡章

主旨：環境部資源循環署辦理「113年校園資源循環議題環境教育種

子教師培訓系列活動」，惠請轉知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環境部資源循環署113年6月11日環循綜字第1136111304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因應全球循環經濟、淨零排放及永續發展議題，該署積極推廣

資源循環主題之環境教育，預定於113年7月3日至8月5日辦理

旨揭活動。

三、旨揭系列活動共辦理8場次實體培訓，為鼓勵本部環境教育輔

導團參加，該署於7月23日、7月29日及8月5日辦理3場次各縣

市環境教育輔導團專場，凡環教輔導團員報名則優先錄取，惠

請 各 縣 市 環 教 輔 導 團 至 少 派 2 名 參 與 ， 報 名 連 結 ：

https://reurl.cc/r9Z2kr。

四、為供承辦單位辨識縣市環境教育輔導團員，將名額確實保留予

各縣市環教輔導團成員，惠請縣市承辦人員協助填寫派員回報

表(https://forms.gle/1fh8phWNiZWsfHY3A)。

五、完整參與7月23日、7月29日及8月5日場次活動並填寫意見回饋

者，將核發教師研習時數及環境教育學習時數6小時。

六、有關活動資訊如有問題，請逕洽該署委辦團隊鍾小姐，電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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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：03-9221613分機18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環境部資源循環署、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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